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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 

前  言 

本文件依据 MH/T 6123.1-2021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1 部分：带

式输送机》、MH/T 6123.2-2021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2 部分：分流

器》、MH/T 6123.3-2021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3 部分：转盘》、《行

李处理系统 第 4 部分：托盘分拣机》、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 部分：

独立运载单元》、MH/T 5106-2013《民用机场航站楼行李处理系统

检测验收规范》、《手动分拣式旅客行李处理系统 （系统集成）

检验大纲》、《交叉带旅客行李分拣系统检验大纲》、《托盘式 DCV 

旅客行李分拣系统检验大纲》编制，对行李处理系统的系统集成合

格性检验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指导。 

本文件包括总则、引用文件、检测条件、检测前的准备、系统

组成与分类、通用检测项目及方法、系统集成要求检测项目及方法，

共七章及附录。 

本文件完成对《手动分拣式旅客行李处理系统 （系统集成）

检验大纲》、《交叉带旅客行李分拣系统检验大纲》、《托盘式 DCV 

旅客行李分拣系统检验大纲》整合修编后，三部大纲文件将被废止。 

与 MH/T 6123.1-2021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1 部分：带式输送机》、

MH/T 6123.2-2021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2 部分：分流器》、MH/T 

6123.3-2021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3 部分：转盘》、《行李处理系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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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部分：托盘分拣机》 、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 部分：独立运载

单元》、MH/T 5106-2013《民用机场航站楼行李处理系统检测验收

规范》、《手动分拣式旅客行李处理系统 （系统集成）检验大纲》、

《交叉带旅客行李分拣系统检验大纲》、《托盘式 DCV 旅客行李

分拣系统检验大纲》的差异主要如下： 

--增加了检测对象的描述； 

--增加了组成与分类； 

--增加了年旅客吞吐量折算为高峰小时出港行李处理量公式； 

--增加了系统设计的检测要求； 

--增加了行李辅助系统检测要求与检测方法的要求； 

--行李处理系统与安全检查系统接口应符合行业相关接口要

求的描述。 

  

本检测规范起草单位：。 

本检测规范主要起草人：。 

本规范主要审核人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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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  则 

为规范旅客行李处理系统（系统集成）的检测工作，依据MH/T 

6123.1-2021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1部分：带式输送机》、MH/T 

6123.2-2021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2部分：分流器》、MH/T 6123.3-2021

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3部分：转盘》、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4部分：托

盘分拣机》 、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5部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、MH/T 

5106-2013《民用机场航站楼行李处理系统检测验收规范》、《手动

分拣式旅客行李处理系统（系统集成）检验大纲》、《交叉带旅客

行李分拣系统检验大纲》、《托盘式 DCV 旅客行李分拣系统检验大

纲》）制定本检测规范。 

本检测规范适用于民用机场行李处理系统系统集成的合格性检

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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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检测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标注日期

的引用文件，仅标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检测规范；凡是不标注日

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检测规

范。 

GB 2894-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

GB/T 3685-2017 输送带 实验室规模的燃烧特性试验方法 

GB/T 3768-2017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

采用反射面上方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

GB/T 5226.1-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:通用

技术条件 

GB/T 9286-2021 色漆和清漆 划格试验 

GB/T 10595-2017 带式输送机 

MH/T 5106-2013 民用机场航站楼行李处理系统检测验收规范          

MH/T 6123.1-2021 带式输送机 

MH/T 6123.2-2021 分流器 

MH/T 6123.3-2021 转盘 

行李处理系统 第4部分：托盘分拣机  

行李处理系统 第5部分：独立运载单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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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检测条件 

3.1 检测仪器及设备 

检测中所用计量器具应根据参数技术指标进行选择且满足测量

精度要求，经检定或校准合格，并在有效期内。检测仪器及设备见

表1  

表1 检测主要仪器及设备 

序号 名    称 

1  声级计 

2  秒表 

3  数显测速仪器 

4  测温仪 

5  长度测量仪 

6  角度测量仪 

7  水平仪 

8  湿度仪 

9  万用表 

10  漆膜仪 

3.2 工作条件 

a) 环境温度：-10℃～50℃；相对湿度（RH）应当不大于 98%； 

b) 工作电压：AC（380±38）V (三相五线制)或 AC（220±22）

V；工作频率（50±2.5）Hz。 



4 检测前的准备 

—4— 

4  检测前的准备 

4.1 检测对象 

a） 检测对象应包括行李处理系统单机设备、电控设备、底层

控制系统、IT 控制系统、视频监控系统。 

b） 集成商应提供一套自检合格的行李处理系统。应提供自检

合格报告、单机合格试验报告，自检合格报告应包括满足本

文件规定的功能检测、接口检测、性能检测内容，以及系统

的 60 小时带额定满载连续运行或分段累计带满载运行记录

（分段累计的每段连续负载运行时间应不小于 8 小时）。 

c） 集成商若申请扩型检验、补充检验时，检测对象应包含引

入和导出设备。 

4.2 集成商应当至少提供以下技术文件 

a) 企业标准（如有，需提供）； 

b) 产品使用说明书； 

c) 设备组成说明、设备清单表； 

d) 系统设计图纸及关键零部件图纸、电气原理图； 

e) 产品及关键零部件合格证； 

f) 关键零部件明细表(见附录 C)； 

g) 主要技术参数表(见附录 D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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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) 输送带制造商提供的特性报告（至少应当包括材质、阻燃

特性、抗静电特性）。 

i) 接口协议文件 

4.3 集成商应当至少准备以下检测用材料 

a) 负载运行所需相关配套设备； 

b) 制造商应当按《民用机场航站楼行李处理系统检测验收规

范》MH/T 5106-2013 中表 1 准备检测用行李。 



5 系统组成和分类 

—6— 

5  系统组成与分类 

5.1 系统组成 

系统一般由具备行李输送、识别、运行监控、分拣功能、外部

接口联动、行李存储功能，以实现旅客托运行李的离港、到港和中

转流程的设备组成。 

集成商提供的行李处理系统的功能由表2内容部分组成。 

表2 行李处理系统的功能组成 

序号 组成部分名称 分类 备注 

1 行李称重、贴标签 -  

2 行李的输送 -  

3 行李标签的识别 
人工识别  

自动识别  

4 行李的分拣 
人工分拣  

自动分拣 自动分拣系统提供 

5 视频监控 -  

6 计算机信息管理 - 自动分拣系统提供 

7 钢结构平台 -  

8 系统接口 

与航班信息数据接口 自动分拣系统提供 

与离港系统接口 自动分拣系统提供 

与消防报警系统接

口、与安检系统接口、

与视频监控系统接口 

 

 

a) 输送设备包括带式输送机、分流器、转盘、独立运载系统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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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 分拣设备包括推式、翻盘式、交叉带式等分拣设备。 

c) 自动识别包括 ATR识别、RFID 识别、OCR 识别、混合识别、

工业相机识别等。 

注： 

①  OCR 识别是 OCR （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，光学字符识别）

是指电子设备（例如扫描仪或数码相机）检查纸上打印的字符，通过检

测暗、亮的模式确定其形状，然后用字符识别方法将形状翻译成计算机

文字的过程；即，针对印刷体字符，采用光学的方式将纸质文档中的文

字转换成为黑白点阵的图像文件，并通过识别软件将图像中的文字转换

成文本格式，供文字处理软件进一步编辑加工的技术。 

②  工业相机识别：是指通过工业相机获取条形码照片并进行条形码的识

别、解码运算,最后输出译码成功的条形码信息的技术。 

d) 计算机信息系统包括航班信息、行李源信息、资源分配、

安检信息与行李信息统计、计算机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

（SCADA）、系统接口等。 

5.2 系统分类 

行李处理系统规模应满足表 3 要求。 

表3 行李处理系统规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人次 

序号 分拣类型 
分拣规模 

（年旅客吞吐量） 

1 人工分拣  - 

2 
自动分拣 

≤800 

3 >800且≤1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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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>1500且≤3000 

5 >3000 

注： 

(1) 集成商申请检测系统的实测数值应满足上表行李处理系统

相对应的规模数值的要求； 

(2) 集成商申请行李系统处理规模为年旅客吞吐量 3000万以下

规模时，应满足上表数值要求中的上限； 

(3) 集成商申请行李系统处理规模为年旅客吞吐量 3000万以上

规模时，应至少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3000 万规模数值； 

(4) 年旅客吞吐量折算为高峰小时离港行李处理量按公式（1）

计算： 

     S = [（年旅客吞吐量/2）*行李系数 ]/365*权重值 

行李系数：0.8 

权重值：0.11 

5.3 系统处理流程 

a) 集成商提供的行李处理系统按照处理流程应满足表 4要求。 

表4 行李处理系统处理主要流程 

序号 名称 处理内容 

1 标准行李离港处理（含中转） 

行李称重与贴标签、行李的

安全检查、行李识别、行李

分流、行李合流和行李分拣 

2 标准行李到港处理 
输送机输送到转盘、行李直

接由人工放置到转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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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早到行李处理 早到行李入库、存储和出库 

辅助系统包括行李自助交运系统、设备管理信息系统、行李再确认

系统（行李全程跟踪系统子节点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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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  通用检测项目及方法 

6.1 系统设计检查 

6.1.1  行李处理系统采用人工分拣方式时，标准行李离港处

理至少应包括行李称重与贴标签（不少于 2 组双通道）、行李的输

送（含有上、下坡输送）、行李的分/合流、行李的分拣和视频监

控等设备；标准行李到港处理系统至少应包括到港平面型转盘/斜

面型转盘等设备。系统应实现值机功能、窗口控制、行李跟踪及分

流功能、合流功能、行李分拣（人工分拣）、与消防报警系统接口、

与安检系统接口、与视频监控系统接口、计算机监控和数据采集系

统（SCADA）功能。 

检测方法：查验设计图并按照 6.1.1规定检验系统设备类型是

否齐全，检测对象是否具备 6.1.1 要求的功能。 

6.1.2  行李处理系统采用自动分拣方式时，应至少包括行李

称重与贴标签、行李的输送、行李的分/合流、行李标签的识别、

行李的分拣、视频监控、计算机信息管理设备、钢结构平台等；系

统的规模应满足表 3 中规定的要求。系统应实现值机功能、窗口控

制、行李跟踪及分流功能、合流功能、行李分拣（自动分拣）、系

统所有类型的接口功能、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功能。 

检测方法：查验设计图并按照 6.1.2规定检验系统设备类型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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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齐全，检测对象是否具备 6.1.2 要求的功能。 

6.1.3  系统应有视频监控功能，监控点应为行李处理流程的

关键位置。 

检测方法：检验监控点数量是能否覆盖系统流程的关键位置。 

6.2 外观检查 

6.2.1  设备外观质量应当符合 MH/T 5106-2013、MT/T 6123.1、

MT/T 6123.2、MT/T 6123.3 等规定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1.1.1 条, MT/T 6123.1、MT/T 

6123.2、MT/T 6123.3 第 5.1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采用漆膜仪测量干漆膜厚度，目视检查设备外观和

资料查验，判断其是否符合要求。 

6.2.2  设备铭牌以及设备标识应当符合 MH/T 5106-2013、

MT/T 6123.1、MT/T 6123.2、MT/T 6123.3 规定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1.2 条 ,MT/T 6123.1、MT/T 

6123.2、MT/T 6123.3 第 8.1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目视检查设备上是否安装铭牌，是否采用金属材质，

铭牌所包含的内容是否齐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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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系统安装要求 

6.3.1  集成商使用的设备应进行出厂检验和合格性检验，并

提供产品合格证书和单机合格试验报告。 

检测方法：查验设备的产品合格证书、单机合格试验报告。 

6.3.2  结构件、机械部件、电气设备，防静电等安全装置的

安装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1.1.2条、第 5.1.1.3条、5.1.1.4

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1.1.2 条、第 5.1.1.3 条、

5.1.1.4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目测检查结构件、各机械部件的安装位置是否正确，

安装是否牢固，接地是否可靠，绝缘是否符合要求;查验控制柜的

检验合格证。 

6.3.3  上、下坡输送设备的角度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

5.1.1.6 条，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 部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 第 4.4.2.2

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1.1.6 条，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

5 部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 第 4.4.2.2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用角度测量仪测量并记录设备的角度。 

6.3.4  联接紧固件应有防松措施，各活动部件应有润滑措施，

轴承及轴承座应有防尘措施，外露的链轮、皮带轮等传动处应有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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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罩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1.1.7 条、第 5.1.1.8 条、

第 5.1.1.9 条、第 5.1.1.10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目测检查联接紧固件防松措施、活动部件是否具有

润滑措施，轴承及轴承座是否具有防尘措施，外露的链轮、皮带轮

等传动处是否具有防护罩。 

6.3.5  控制柜、光电开关的安装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

5.1.3.1 条、第 5.1.3.2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1.3.1 条、第 5.1.3.2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  目测检查控制柜内设备与各构件间是否连接牢固，装有

电器的可开启的门是否以裸铜软线与接地的金属构架可靠

接地；目测检查控制柜内二次回路接线标志是否齐全、清

楚，控制柜、电缆管道安装后是否做好封堵；目测检查控

制柜内强、弱电是否分开，标志是否齐全。 

②  采用长度测量仪测量并记录光电开并的探测距离，目测

检查光电开关与接线处是否有防水措施，查验光电开关的

防护等级。 

6.3.6  输送线中的钢结构平台（如有）设计、制造安装应符

合 GB 5043.3-2009 第 4.4 条、第 4.5 条要求,钢结构平台的下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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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、维修走道行走宽度、防护栏高度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

5.1.4.2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GB 5043.3-2009 第 4.4 条、第 4.5 条，MH/T 

5106-2013 第 5.1.4.2 条、第 5.1.4.3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目视检查钢结构平台是否具有攀登楼梯、防护栏，

对应标准要求逐项检测;工具查验并记录钢结构平台下弦高度、防

护栏高度和维修走道行走宽度。 

6.4 安全保护检测 

6.4.1 报警装置 

现场声光报警装置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1.3.5条、第

5.2.1 条、第 5.4.9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1.3.5 条、第 5.2.1 条、第

5.4.9 条要求。 

检测方法：当系统在启动、行李阻塞或设备故障时，查验报警

装置是否有声光提示；查验监控终端计算机是否有报警显示与记

录，记录内容是否包含故障类型、故障点的位置以及设备编号。 

6.4.2 急停按钮 

急停按钮分区设置，开关动作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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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3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2.3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按下任何一个急停按钮，该按钮所属急停分区内的

设备应停止运行；被按下的急停按钮，在监控屏幕上应显示和报警；

当急停按钮释放后，可通过 PLC 控制柜的钥匙开关切换到“允许复

位”或“本地”位置，通过复位按钮进行复位。 

6.4.3 危险警告标识 

现场应有防止发生危险的警告指示牌，警告指示牌应符合 GB 

2894 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GB 2894、MH/T 5106-2013 第 5.1.2.1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目测检查标识设置是否齐全，提示内容是否准确。 

6.4.4 工作噪声 

工作噪声应符合MH/T 5106-2013 第 5.4.20条要求。高速直线

设备应符合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5部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第 5.4.1条

要求 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4.20 条，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

5 部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第 5.4.1条。 

检测方法：按 GB/T 3768 规定的噪声试验方法进行检测，检

测并记录被测声源工作期间以及背景噪声的声压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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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.5 过载保护 

每台电机均带有电流短路和过载保护装置；系统中重要及大功

率电机均应采取软启动措施，保证电机在满负荷状态下正常启动；

电机的工业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5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1.3.9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查验电机的防护等级；模拟电机过载或超负荷运行，

过载发生后观察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是否有报警，故障排除以后在

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进行复位操作，报警消失；查验系统是否具有

软启动措施。 

6.4.6 电机隔离开关 

电机隔离开关的安装与控制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

5.1.3.4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1.3.4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当隔离开关断开时，检测设备是否停止，查验监控

和数据采集系统是否显示为断开状态，是否有报警信息；当隔离开

关恢复后，检测设备是否能正常启动，查验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是

否显示为接通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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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系统集成要求检测项目及方法 

7.1 基本功能 

7.1.1 系统启动与停止 

系统启动与停止操作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 条要

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系统停机状态下启动，查看是否有声光报警，记录

设备启动时间。系统启动状态下停机，查看无行李时系统设备是否

停止运行；查看有行李时是否等待行李输送到系统未端后停止运

行。  

7.1.2 系统节能 

系统的节能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8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8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 

①选择系统中任意一台输送机输送一件行李后进入空转状态，

经过设定的节能时间后输送机自动停止，输送机运行状态变为节

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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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在测试设备上游设备放置一件行李，行李输送至上游设备末

端光电开关时，测试设备自动启动；节能后分拣机和转盘再启动时

仍应有声光报警信号提示。 

③调整节能时间重新测试节能功能。 

7.1.3 系统堵塞检测功能 

系统应具有堵塞检测控制功能，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

5.4.22.2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2.2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手工模拟设备堵塞状态，相应设备逐渐停止。上游

设备在其光电开关触发后顺序停止；下游设备光电开关在设定时间

内没有被再次触发将进入节能状态。将堵塞解除，设备不会启动，

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上继续显示系统故障信息。通过 PLC 控制柜或

SCADA 按启动按钮启动设备。 

7.1.4 设备的本地控制功能 

系统可通过 PLC 控制柜上的钥匙和按钮开关实现本地控制，

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2.1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2.1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系统处于启动状态下，且不出现急停、热保护、电

源故障时，通过 PLC 控制柜上的钥匙和按钮开关将系统处于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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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状态下，测试设备是否能够实现本地控制单独启动且不受系统

控制。 

7.1.5 行李值机功能 

行李值机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3 条要求。 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3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进行值机功能检测时，每个柜台应准备多件行李进

行检测（其中至少 1 件为超规行李）； 

① 遮挡长度检测光电开关，查验柜台操作面板上的超大行李

指示灯是否点亮； 

② 将一件超重行李（超过 50Kg）放在称重与贴标签输送机

上，踩踏脚踏开关或按向前运行按钮，查验旅客和操作员显示器上

显示行李的重量，系统是否禁止称重与贴标签输送机运行； 

③ 查验行李设备运行状态应满足安检设备关联要求，如柜台

安检设备具有通道互锁功能（必要时），应查验无安检系统的放行

指令时行李是否停放在注入输送机功能。 

7.1.6 窗口控制技术 

系统中合流点处采用的“窗口”控制技术，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4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4 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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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方法： 

① 测试前应准备足够的行李，连续测试时间不少于 10 min 。  

② 每条收集输送机对应的所有柜台全部开放，行李输送到注入

输送机，并按设定的“窗口”注入到收集输送线，任何不同柜

台导入的行李不会发生碰撞、重叠等现象，各柜台的行李有

均等的机会注入收集输送线上的窗口。 

③ 每个自动分拣转盘入口均使用，自动分拣转盘的各个入口 

输送机上，按节距放置若干件行李进行输送，注入分拣转盘。

投入转盘的行李不会发生碰撞、重叠等现象，各个入口的行

李有均等的机会注入分拣转盘的窗口。 

7.1.7 行李合流功能 

行李输送至输送路线上的合流点位置时，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5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5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连续测试时间不少于 10 min，检测合流装置是否

能按要求合并行李 。在合流的上游各支线上以最小窗口间距随机

放置若干行李；在停机的转盘上沿封闭中心线路由以最小窗口间距

放置若干标准行李。目测并记录是否产生重叠、挤靠、阻塞等现象，

是否对上游支线的输送能力产生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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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.8 行李分流功能 

行李输送至输送路线上的分流点位置时，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6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6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连续测试时间不少于 10 min 。在分流的上游输送

线上，随机放置若干行李并将待分流行李做特殊标记。目测并记录

是否产生撞包、卡包、阻塞、错分等现象，是否对上游支线的输送

能力产生影响。 

7.1.9 行李跟踪功能与分流功能 

可疑行李与安全行李混合进行输送时，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

第 5.4.10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10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每个柜台按照系统处理能力，连续导入不少于 10 

min 测试时间的带有标签的行李，其中至少 20% 的为可疑行李。 

①  柜台安检模式下，行李输送到注入输送机，并按设定的“窗

口”注入到收集输送线，在输送过程中人为移动测试行李、

随机取走测试行李或增加测试行李，核对被分流的行李记

录结果。 

②  集中安检模式下，分流器频繁动作，查看是否能将可疑



7 系统集成要求检测项目及方法 

—22— 

行李正确分流同时不影响安全行李输送；核对被分流的行

李记录结果。 

7.1.10 行李标签识别 

标签识别设备应能识别 IATA 规定的行李标签。识别功能应符

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3.6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3.6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在识别设备上游输送机上随机放置若干贴有有效条

码的行李，记录正确识别的行李数量。 

7.1.11 离港装运转盘功能 

离港装运转盘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12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12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 按照转盘处理能力准备足够的行李，连续测试时间不少于

10 min。 

② 系统正常运行，行李注入到离港转盘，核对系统能力是否满

足要求，验证合流功能是否正常。 

③ 如果转盘行李趋近于饱和时，转盘正常运行，SCADA 显示低

级别报警，输送设备不在向离港转盘投入行李，并逆序停止。

将转盘上的行李搬运一部分后转盘可正常运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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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.12 分拣机控制 

分拣机的分类与功能指标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3.4 条

要求。 

托盘式分拣机和交叉带式分拣机设备应由托盘式分拣机/交叉

带小车、轨道、引导线、分拣口组成，分拣机应至少提供 3 个正常

分拣口，1 个弃包口。 

托盘式分拣机应具有空托盘检测、注入堵包检测、行李外伸/

挂包检测、托盘倾翻复位检测、直线电机防撞检测、首车位置检测

（小车位置检测）、小车测速、行李注入托盘之间检测等检测功能。

托盘式分拣机和交叉带式分拣机具有故障小车屏蔽功能和最大循

环圈数检测功能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3.4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 按照分拣机的处理能力准备足够的带有标签的行李，连续测

试时间不少于 30 min。为所有行李分配分拣出口； 

② 目测并记录分拣机是否出现无行李时不受控过程的自由动

作； 

③ 导入口处应不产生撞包、卡包、阻塞等现象,分拣口处应不

产生卡包、阻塞； 

④ 目测并记录分拣机的出口数量与种类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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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目测托盘式分拣机是否具备空托盘检测、注入堵包检测、行

李外伸/挂包检测、托盘倾翻复位检测、直线电机防撞检测、

首车位置检测（小车位置检测）、小车测速、行李注入托盘

之间检测功能的检测装置并实现上述检测功能； 

⑥ 在系统中设置多个小车发生故障，目测行李是否会注入到故

障小车内； 

⑦ 指定至少 1 台小车发生故障，维修时，目测故障小车是否会

自动进入维修站。 

⑧ 当行李在分拣机上运行超过系统设定的最大循环圈数时，查

验系统是否能按照运行规则分拣该行李。 

7.1.13 早到行李存储 

早到行李存储可分为巷道式和立柜式等存储形式，存储功能应

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13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13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 准备满足早到储存条件的带有标签的行李，数量满足独立存

储单元 100%的储存量； 

② 查验系统是否能将行李正确存储到指定的位置，当系统发出

的“放行”信号后，存储设备是否能将存储的行李自动导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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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当早到存储设备容量达到饱和时，查验系统是否再接收早到

行李； 

④ 人工产生一个不满足早到行李所规定的其他行李并分拣至

早到系统引入区，查验系统是否拒绝接收该行李。 

7.1.14 到港行李系统 

到港系统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14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14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 准备满足行李，数量满足转盘 100%的储存量。 

② 启动系统，目测是否有声光报警； 

③ 将行李摆放到卸货输送机上，目测行李投入转盘时是否有碰

撞、重叠等现象； 

④ 当转盘堆满行李时，查看 SCADA 系统是否产生低级报警； 

⑤ 当行李卸空时，查验转盘是否进入节能状态。 

7.1.15 独立运载单元 

7.1.15.1 装载、卸载功能 

装载、卸载设备的性能指标应符合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 部分：

独立运载单元》 第 4.3、第 4.6 条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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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依据：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 部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第 4.3、

第 4.6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采用标准行李，检测一定的时间内单个装载站实际装载的行

李数量，检测时间要求不低于 1 分钟。 

②采用标准行李，检测一定的时间内单个卸载站实际卸载的行

李数量，检测时间要求不低于 1 分钟。 

③测试时记录所测试项的数据和测试情况。 

7.1.15.2 输送功能 

输送设备的性能指标应符合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 部分：独立

运载单元》第 4.4条的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 部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第 4.4

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用测速仪器检测直线段、转弯段、上坡段、下坡输送带运行的

最大速度。 

7.1.15.3 码/分盘功能 

码/分盘设备的性能指标应符合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 部分：独

立运载单元》第 4.7 条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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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依据：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 部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第 4.7

条。 

检测方法：测试时准备足够数量空托盘，测试时间不少于 60 S。

在测试时，记录由单个空托盘码/分盘设备处理的托盘数量并计算

处理能力。 

7.2 视频监控功能 

系统应具有视频监控功能，监控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

第 5.4.25.6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5.6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查看监控系统画面是否覆盖整个行李输送的关键区

域； SCADA 是否可任意调出、切换监控系统的监视画面。查验系

统故障时，SCADA上是否可自动显示故障区域的视频监控画面。 

7.3 计算机信息管理 

7.3.1 计算机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（SCADA） 

计算机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（SCADA）应对行李处理系统进行

动态监视和控制，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4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4 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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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方法： 

① 查验 SCADA 对现场设备运行状态的显示情况，显示内容

有：是否采用图形和数据表的形式实时反映设备的各种运行状态和

数据；是否可显示机械设备状态、控制器/执行器状态。 

② 查询设备的运行情况和建立故障记录。 

7.3.2 信息管理系统 

信息管理系统应包括航班信息、行李源信息、安检信息、行李

信息等系统数据管理、统计数据管理。管理功能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23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3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 查验系统数据管理是否实现航班计划表及航班计划维护功

能；是否实现分拣出口分配维护计划，可根据航班信息自动

为每个航班分配相应的分拣出口，可指定某个分拣出口为特

殊状态，如弃包分拣出口。 

② 查验统计数据管理是否实现行李统计报告和系统设备故障

报告，是否包括有按办理乘机手续柜台、收集线、分拣口、

航班、目的地、时间等行李的数量统计。是否实现按航班统

计行李数量，且与实际分拣行李数量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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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 系统接口 

7.4.1 与航班信息数据接口 

与航班信息集成系统接口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

5.4.25.4 条要求。航班信息集成系统数据可由集成商自行模拟产

生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 25.4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查验系统是否实时接收和更新来自航班信息集成系

统的航班数据，且和数据源的数据一致。 

7.4.2 与离港系统接口 

与离港系统接口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5.2 条

要求，离港系统的 BSM 数据可由集成商自行模拟产生。 

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 25.2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查验系统是否实时接收和更新来离港系统的 BSM 数

据，且和数据源的数据一致。 

7.4.3 与消防报警系统接口 

与消防报警系统接口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5.9

条要求。消防报警系统数据可由集成商自行模拟产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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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依据： MH/T 5106-2013 第 5.4. 25.9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查验行李处理系统是否能接收到报警信号，目测系

统是否先排空消防报警区域内的输送机上的行李后自动关闭消防

卷帘门。查验系统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排空行李时，消防卷帘门是

否能自动关闭。 

7.4.4 与安检系统接口 

行李处理系统应具备正确处理行李安全检查系统传送的安全

检查结果的功能，行李处理系统与安全检查系统的接口应符合行业

相关接口标准。安全检查系统的安全检查结果可由集成商自行模拟

产生。 

检测方法：查验行李处理系统是否能接收并处理安全检查系统

传送的安全检查结果，查验与安全检查系统的接口是否符合相关接

口标准。 

7.4.5 与视频监控系统接口 

与视频监控系统接口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5.6

条要求。 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4.25.6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查验视频监控系统是否为单独系统，如具有单独网络，独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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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单元。 

查验视频监控系统是否可以为行李处理系统提供 7.2 的功能。 

7.5 系统性能检测 

7.5.1 行李运行时间 

行李运行时间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21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4.21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单独检测最长输送路线的行李运行时间； 

②在其他办理乘机手续柜台随机投入行李的情况下，检测最长

输送路线的行李运行时间。 

7.5.2 分拣设备性能        

分拣设备的性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3.4.2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3.4.2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 统计并计算分拣机的处理能力； 

② 统计并计算分拣机分拣的成功分拣率、正确处置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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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5.3 系统处理能力 

系统处理能力为单位时间内系统高峰小时实际处理的行李数

量，行李数量应大于或等于公式（1）的计算结果。 

检测方法：测试时准备足够数量的贴有各种标签的行李，且各

种类型的行李占不同的比例，测试时间不少于 30min。在测试时，

记录由办理乘机手续柜台至分拣口/分拣转盘处的行李数量。 

7.5.4 正确识别率 

读码设备的正确识别率应满足 MH/T 5106-2013 第 5.3.6.2.4

条及 5.3.6.3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3.6.2.4 条及 5.3.6.3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准备足够的带有有效标签的行李，测试时间不少于

10min。在识别设备上游输送机上随机放置若干行李，记录正确识

别率。 

7.5.5 行李跟踪率 

行李跟踪率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7.11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7.11条。 

检测方法：准备足够的带有有效标签的行李，按 20%的数量设

定可疑行李，测试时间不少于 30min。在可疑行李分流位置记录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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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流的行李数量和标签代码，与安检系统的安检结果比对，以验证

跟踪准确性。 

7.5.6 行李分拣率 

行李分拣率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4.17 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5.4.17 条。 

检测方法：准备足够的带有有效标签的行李，预先按航班信息

为每件行李设定分拣出口，测试时间不少于 30min。在分拣机出口

记录分拣正确（或错误）分拣的行李数量。 

7.5.7 压力测试 

系统进行压力测试时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7.10条要求。 

检测依据：MH/T 5106-2013 第 7.10条。 

检测方法：压力测试时准备足够数量的贴有各种标签的行李，

且各种类型的行李占不同的比例，在系统全场压力测试时，由办理

乘机手续柜台、到港卸货运输机、后场中转卸货输送机（如有）处

同时进行行李投放，测试时间不少于 30min，根据系统设计不同， 

压力检测应进行多轮次检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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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6 辅助系统 

7.6.1 行李再确认系统 

行李再确认系统应能实现航班行李正确装载确认、航班截载确

认功能以及行李查找功能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 在分拣口或分拣转盘上随机放置若干件贴有条码的行李(航

班号不唯一)，用手持设备确定分拣口/分拣转盘与行李托车

的对应状态，记录行李正确装载到托车的数量、错装数量。 

② 产生航班截载信号，查验航班行李的装车统计情况。 

③ 采用行李条码信息在系统内查询该行李的位置信息。 

7.6.2 行李自助交运系统 

自助交运系统应能实现行李值机功能、行李托运功能、本地控

制功能。应具有超规行李检测、入侵检测、多包检测功能。应具有

条码识别、身份证件识别功能。应具有安全门控制功能。通过接口

与行李处理系统实现数据交互、设备状态显示功能。应具有本地控

制功能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 采用有效证件，查验系统是否可以完成值机功能，正确打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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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机牌和选座功能。 

② 准备若干件行李（至少有一个超长、超重行李），查验系统

是否可以完成行李托运功能，是否具有超规行李检测功能、

多包检测以及入侵检测功能。 

③ 检查安全门是否能正常开启。 

④ 查验系统是否可以正确显示设备的各种状态。 

7.6.3 设备管理系统（可选项） 

设备管理系统应能实现设备基础信息管理、设备出入库管理、

设备维护、维修管理、设备运行状态监测以及相关的统计功能。 

检测方法： 

① 查验系统是否实现设备基础信息的显示功能、是否实现设备

基础信息的增加、删除、修改、查询功能； 

② 查验系统是否实现设备出入库信息的显示功能、是否实现设

备出入库的增加、删除、修改、查询功能； 

③ 查验系统是否实现设备维护、维修信息的显示功能、是否实

现设备维护、维修管理信息的增加、删除、修改、查询功能，

是否实现设备维护、维修提醒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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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整机噪声的检测方法 

A.1 声学环境 

A.1.1 声学环境应符合 GB/ 3768-1996 中第 4 章的规定。 

A.2 测量仪器 

测量仪器应符合 GB/T 3768-1996 中第 5 章的规定。 

A.3 安装和工作条件 

A.3.1 整机应安装在地面上，离墙壁的距离至少 1.5m。 

A.3.2 整机应处于正常的空载运行或负载运行状态。 

注：噪声检测较为繁杂，为简便起见，一般只检测空载运行、负载运行中噪

声最大的一种运行状态。 

A.4 声压级的测量 

A.4.1 声压级的测量应符合 GB/T 3768-1996中 7.3 ～7.5的规定，

传感器与被测整机的测量表面水平距离为 1m，距离地面高度为

1.5m。 

A.4.2 测量表面和传感器位置见图 A.1。 

T         单位为毫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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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——基本测点 

●——附加测点(A 声级最高点) 

图 A.1  测量表面和传感器位置 

A.5 噪声的计算 

A 计权表面声压级和声功率级的计算应符合 GB/T 3768-1996

中 8.1～8.5 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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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设备变更后检验方案的确定 

B1 基本要求 

a) 整机定型时； 

b) 该机型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； 

c) 整机的设计、工艺和材料有较大变化，可能影响整机性能

时； 

d) 出厂检测结果与上次定型检测结果相比有较大差距时； 

e) 民航管理部门提出设备符合性检验要求时。 

B2 整机发生以下情况时，应按本规范进行部分项目检测： 

表 B8 部分项目检测 

序号 更换部件 检测项目序号 

1   

2   

注：其他部件更换时，由民航管理部门与制造商协商确定检测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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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关键部件明细表 

序号 名 称 型 号 制造商 备注 

1  皮带    

2  电机    

3  驱动装置    

4  电气控制装置    

5  辊筒    

6  轴承    

7  变频器    

8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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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D 主要技术参数表 

电

机 

型式  

额定电流（1h工作制）  A  

额定电压             V  

额定功率            kW  

绝缘等级  

IP等级  

能效等级  

输送方向（单向/双向）  

总长                    mm  

输送带宽度              mm  

行李通道护板高度        mm  

行李通道宽度            mm  

输送速度               m/s  

噪声                   dB  

驱动方式  

输送带材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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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E 检测报告样式 

 

 

 

 

 



报告编号： 

 

民用机场专用设备 

检 测 报 告 

 

 

产品名称： 

型 号： 

检测类别：  

制 造 商： 

 

 

（检测机构） 

年  月  日 

  



（检测机构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测编号： 

 2 / 14 
 

注意事项 

1、报告无“检测报告专用章”或检验机构公章无效。 

2、报告无主检（编写）、报告无主检（编写）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

无效。 

3、未经实验室或质检中心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检测报告，复制报告

未重新加盖“检测报告专用章”或检验机构公章，报告无效。 

4、检测报告涂改后无效。 

5、检测报告仅对样品负责。 

 

检验机构： 

通讯地址： 

联系电话： 

传真： 

邮政编码： 

 

制造商： 

通讯地址： 

电话： 

传真： 

邮政编码： 

  



（检测机构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测编号： 

 3 / 14 
 

 

产品名称  型 号  

商 标  产品编号  

出厂日期  检测日期  

检测地点  送 样 人  

制 造 商  

委托单位  

 

检测依据  

检测类别 全项□ 部分□ 单项□ 
 
 
 
 
 
 
 

检

测

结

论 

 

主检： 
检验机构认证号： 
 
 
 
 
 

（检验机构检测专用章） 

 
 

年 月 日 

审核： 

 

批准： 

备注 报告结论栏中P表示检测结果符合要求；F表示检测结果不符合要

求；“N/A”表示不适用于该产品。其他栏中“——”表示无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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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检测对象照片 

A1 样机外观 

 

样机外观见A1-1 A1-4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1-1单机设备外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1-2 电控设备外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1-3 控制系统外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1-4 视频监控系统外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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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 主要部件明细表 

序号 名 称 型 号 制造商 备注 

1  皮带    

2  电机    

3  驱动装置    

4  电气控制装置    

5  辊筒    

6  轴承    

7  变频器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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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检测结果 

B1-1 通用检测项目（检测规范条目 6） 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结论 

6.1 
系统设计检

查 

行李处理系统采用人工分拣方

式时，标准行李离港处理至少

应包括行李称重与贴标签（不

少于 2组双通道）、行李的输送

（含有上、下坡输送）、行李的

分/合流、行李的分拣和视频监

控等设备；标准行李到港处理

系统至少应包括到港平面型转

盘/斜面型转盘等设备。系统应

实现值机功能、窗口控制、行

李跟踪及分流功能、合流功

能、行李分拣（人工分拣）、与

消防报警系统接口、与安检系

统接口、与视频监控系统接

口、计算机监控和数据采集系

统（SCADA）功能。 

  

行李处理系统采用自动分拣方

式时，应至少包括行李称重与

贴标签、行李的输送、行李的

分/合流、行李标签的识别、行

李的分拣、视频监控、计算机

信息管理设备、钢结构平台

等；系统的规模应满足表 3中

规定的要求。系统应实现值机

功能、窗口控制、行李跟踪及

分流功能、合流功能、行李分

拣（自动分拣）、系统所有类型

的接口功能、计算机信息管理

系统功能。 

  

系统应有视频监控功能，监控

点应为行李处理流程的关键位

置。 

  

6.2 外观检查 

设备外观质量应当符合 MH/T 

5106-2013、MT/T 6123.1、

MT/T 6123.2、MT/T 6123.3等

规定要求。 

  

设备铭牌以及设备标识应当符

合 MH/T 5106-2013、MT/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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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23.1、MT/T 6123.2、MT/T 

6123.3规定 

6.3 
系统安装要

求 

集成商使用的设备应进行出厂

检验和合格性检验，并提供产

品合格证书和单机合格试验报

告。 

  

结构件、机械部件、电气设

备，防静电等安全装置的安装

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

5.1.1.2条、第 5.1.1.3条、

5.1.1.4条要求。 

  

上、下坡输送设备的角度应符

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1.1.6

条，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部

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 第

4.4.2.2条要求。 

  

联接紧固件应有防松措施，各

活动部件应有润滑措施，轴承

及轴承座应有防尘措施，外露

的链轮、皮带轮等传动处应有

防护罩。 

  

控制柜、光电开关的安装应符

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1.3.1

条、第 5.1.3.2条要求。 

  

输送线中的钢结构平台（如

有）设计、制造安装应符合 GB 

5043.3-2009第 4.4条、第 

4.5条要求,钢结构平台的下弦

高度、维修走道行走宽度、防

护栏高度应符合 MH/T 5106-

2013 第 5.1.4.2条要求。 

  

B1-2 安全保护检测项目（检测规范条目 6.4） 

 

6.4.1 报警装置 

现场声光报警装置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1.3.5条、第

5.2.1条、第 5.4.9条要求。 

  

6.4.2 急停按钮 

急停按钮分区设置，开关动作

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

5.2.3条要求。 

  

6.4.3 
危险警告标

识 

现场应有防止发生危险的警告

指示牌，警告指示牌应符合 GB 

2894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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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工作噪声应符合 MH/T 5106-

2013 第 5.4.20条要求。高速

直线设备应符合《行李处理系

统 第 5部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

第 5.4.1条要求。 

  

6.4.3 工作噪声 

每台电机均带有电流短路和过

载保护装置；系统中重要及大

功率电机均应采取软启动措

施，保证电机在满负荷状态下

正常启动；电机的工业防护等

级不低于 IP55。 

  

6.4.4 过载保护 

电机隔离开关的安装与控制功

能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

5.1.3.4条要求。 

  

 

B2-1 基本功能检测要求（检测规范条目 7.1） 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结论 

7.1.1 
系统启动与

停止 

系统启动与停止操作应符合

MH/T 5106-2013 第 5.4.2条

要求。 

  

7.1.2 系统节能 
系统的节能功能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8条要求 

  

7.1.3 
系统堵塞检

测功能 

系统应具有堵塞检测控制功

能，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

5.4.22.2条要求。 

  

7.1.4 
设备的本地

控制功能 

系统可通过 PLC 控制柜上的钥

匙和按钮开关实现本地控制，

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 

5.4.22.1条要求。 

  

7.1.5 行李值机功能 
行李值机功能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3条要求。 

  

7.1.6 
窗口控制技

术 

系统中合流点处采用的“窗

口”控制技术，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4 条要求。 

  

7.1.7 
行李合流功

能 

行李输送至输送路线上的合流

点位置时，应符合 MH/T 5106-

2013 第 5.4.5 条要求。 

  

7.1.8 
行李分流功

能 

行李输送至输送路线上的分流

点位置时，应符合 MH/T 5106-

2013 第 5.4.6 条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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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.9 

行李跟踪功

能与分流功

能 

可疑行李与安全行李混合进行

输送时，应符合 MH/T 5106-

2013 第 5.4.10 条要求。 

  

7.1.10 
行李标签识

别 

标签识别设备应能识别 IATA规

定的行李标签。识别功能应符

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3.6 

条要求。 

  

7.1.11 
离港装运转

盘功能 

离港装运转盘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12条要求。 

  

7.1.12 分拣机控制 

分拣机的分类与功能指标应符

合 MH/T 5106-2013 第 5.3.4

条要求。 

托盘式分拣机和交叉带式分拣

机设备应由托盘式分拣机/交叉

带小车、轨道、引导线、分拣

口组成，分拣机应至少提供 3

个正常分拣口，1个弃包口。 

托盘式分拣机应具有空托盘检

测、注入堵包检测、行李外伸/

挂包检测、托盘倾翻复位检

测、直线电机防撞检测、首车

位置检测（小车位置检测）、小

车测速、行李注入托盘之间检

测等检测功能。托盘式分拣机

和交叉带式分拣机具有故障小

车屏蔽功能和最大循环圈数检

测功能。 

  

7.1.13 
早到行李存

储 

早到行李存储可分为巷道式和

立柜式等存储形式，存储功能

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

5.4.13条要求。 

  

7.1.14 
到港行李系

统 

到港系统功能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14条要求。 

  

B2-2 独立运载单元检测要求（检测规范条目 7.1.15） 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结论 

7.1.15.1 
装载、卸载

功能 

装载、卸载设备的性能指标应

符合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部

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 第

4.3、第 4.6条的要求。 

  

7.1.15.2 输送功能 
输送设备的性能指标应符合

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部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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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运载单元》第 4.4条的要

求。 

7.1.15.3 
码/分盘功

能 

码/分盘设备的性能指标应符

合《行李处理系统 第 5部

分：独立运载单元》第 4.7条

的要求。 

  

B2-3 视频监控功能要求（检测规范条目 7.2） 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结论 

7.2 
视频监控功

能 

系统应具有视频监控功能，监

控功能应符合 MH/T 5106-

2013 第 5.4.25.6条要求。 

  

B2-4 计算机信息管理要求（检测规范条目 7.3） 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结论 

7. 3.1 

计算机监控

和数据采集

系统

（SCADA） 

计算机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

（SCADA）应对行李处理系统

进行动态监视和控制，功能应

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

5.4.24条要求。 

  

7.3.2 
信息管理系

统 

信息管理系统应包括航班信

息、行李源信息、安检信息、

行李信息等系统数据管理、统

计数据管理。管理功能应符合

MH/T 5106-2013 第 5.4.23条

要求。 

  

B2-5 系统接口要求（检测规范条目 7.4） 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结论 

7. 4.1 
与航班信息

数据接口 

与航班信息集成系统接口功能

应符合 MH/T 5106-2013 第

5.4.25.4条要求。航班信息

集成系统数据可由集成商自行

模拟产生。 

  

7.4.2 
与离港系统

接口 

与离港系统接口功能应符合

MH/T 5106-2013 第 5.4.25.2

条要求，离港系统的 BSM数据

可由集成商自行模拟产生。 

  

7.4.3 
与消防报警

系统接口 

与消防报警系统接口功能应符

合 MH/T 5106-2013 第

5.4.25.9条要求。消防报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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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数据可由集成商自行模拟

产生。 

7.4.4 
与安检系统

接口 

行李处理系统应具备正确处理

行李安全检查系统传送的安全

检查结果的功能，行李处理系

统与安全检查系统的接口应符

合行业相关接口标准。安全检

查系统的安全检查结果可由集

成商自行模拟产生。 

  

7.4.5 
与视频监控

系统接口 

与视频监控系统接口功能应符

合 MH/T 5106-2013 第

5.4.25.6条要求。 

  

B2-6 系统性能检测要求（检测规范条目 7.5） 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结论 

7. 5.1 
行李运行时

间 

行李运行时间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21条要

求。 

  

7.5.2 
分拣设备性

能 

分拣设备的性能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3.4.2条要

求。 

  

7.5.3 
系统处理能

力 

系统处理能力为单位时间内系

统高峰小时实际处理的行李数

量，行李数量应大于或等于公

式（1）的计算结果。 

  

7.5.4 正确识别率 

读码设备的正确识别率应满足

MH/T 5106-2013 第

5.3.6.2.4条及 5.3.6.3条要

求。 

  

7.5.5 行李跟踪率 
行李跟踪率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7.11条要求。 

  

7.5.6 行李分拣率 

行李分拣率应符合 MH/T 

5106-2013 第 5.4.17条要

求。 

  

7.5.7 压力测试 

系统进行压力测试时应符合

MH/T 5106-2013 第 7.10条要

求。 

  

B2-7 辅助系统要求（检测规范条目 7.6） 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结论 

7.6.1 
行李再确认

系统 

行李再确认系统应能实现航班

行李正确装载确认、航班截载

确认功能以及行李查找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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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6.2 
行李自助交

运系统 

自助交运系统应能实现行李值

机功能、行李托运功能、本地

控制功能。应具有超规行李检

测、入侵检测、多包检测功

能。应具有条码识别、身份证

件识别功能。应具有安全门控

制功能。通过接口与行李处理

系统实现数据交互、设备状态

显示功能。应具有本地控制功

能。 

  

7.6.3 
设备管理系

统 

设备管理系统应能实现设备基

础信息管理、设备出入库管

理、设备维护、维修管理、设

备运行状态监测以及相关的统

计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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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检测现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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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D 检测工具 

检验仪器设备清单 

序号 名称 型号 编号 校准有效日期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 


